附件5
项目实施声明

区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：

本项目申报单位郑重声明，我单位申报的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，如未按项目立项和实施方案批复的要求（含资金投入、建设内容、质量标准、时间节点、绩效等）完成所需内容，我单位自愿放弃本项目的财政补助资金。

如有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资金行为，我单位将自愿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，如给贵单位造成任何损失，贵单位均可向我单位追偿。

特此声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